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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 景 花 園 僭 建 物 (針 對 16 至 21 座 )  的 分 析 報 告  

[個 人 意 見 ， 只 供 參 考 ] 

王 金 殿 博 士  B B S  

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學 系 副 教 授  
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工 程 小 組 召 集 人  

2 0 1 0 年 6  月 8 日  

1 . 0   前 言  

 

荃 灣 青 龍 頭 豪 景 花 園 ( “ 本 園 ” ) 共 分 為 三 期 落 成 ， 整 個 屋 苑 共 有 2 , 8 3 2

單 位，第 一 期 1 - 6  座 於 1 9 8 6 年 入 伙，單 位 面 積 由 5 2 5 至 8 2 3  呎  ， 分

別 為 一 房 至 三 房 兩 廳 ； 第 二 期 7 - 1 2 座 於 1 9 8 7 - 8 8  年 入 伙 ， 單 位 面 積 由

7 6 8 至 1 , 1 8 8 呎 ， 分 別 為 兩 房 至 三 房 兩 廳 ； 最 後 第 三 期 1 3 - 2 8 座 ， 單 位

面 積 由 8 1 9  至 1 , 8 9 3 呎  悉 數 為 三 房 兩 廳 之 間 隔 ， 部 份 更 包 括 有 主 人

套 房 及 工 人 房 ； 第 1 9 - 2 1 及 2 7 - 2 8 座 ， 也 均 己 於 近 5 年 陸 續 入 伙 。 整 個

屋 苑 平 均 有 2 0 多 年 歷 史 。  

 

由 2 0 1 0 年 5 月 中 起 “ 本 園 ” 整 個 屋 苑 超 過  1 , 5 0 0 戶  居 民 陸 續 接 獲 屋

宇 署 就 建 築 物 條 例  ( 香 港 法 例  第 1 2 3 章 )  2 4  ( 1 )  條 規 定 所 發 出 的 命 今 ，

要 求 清 拆 所 謂 疑 似 違 例 僭 建 物 。 該 等 命 今 包 括 以 下 違 例 僭 建 物 種 類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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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此 大 部 份 居 民 都 表 示 極 大 的 關 注 。 本 人 為 屋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工 程 小

組 召 集 人 ， 特 意 為 此 次 事 件 針 對 上 述 最 大 類 别  a )  ( 1 , 4 4 2  宗 )  及 b )  

( 1 , 4 0 9 宗 )  的 個 案 ， 以 1 6 至 2 1  座 單 位 為 基 礎 作 出 以 下 分 析 ， 並 提 交

本 報 告 書 ， 以 其 精 神 及 原 則 供 其 他 個 案 參 考 。  

 

2 . 0   類 别  a ) 及 b ) 所 謂 疑 似 僭 建 物 個 案 內 容  

 

目 前 “ 本 園 ” 居 民 接 獲 之 屋 宇 署 違 例 僭 建 物 清 拆 指 令 ， 當 中 大 部 份 都

是 要 求 清 拆 花 槽 上 所 安 裝 之 圍 欄 及 客 廳 連 接 花 槽 之 玻 璃 躺 門 ， 並 要 求

恢 復 原 狀 。 具 體 內 容 如 下 :  

 

 

就 現 有 單 位 內 情 況 :  

 

 

 

3 . 0  部 份 原 設 計 所 引 申 的 家 居 安 全 問 題  

 

請 參 考 以 下  第 1 6  至  2 1  座  A  及  D  單 位 原 設 計 的 窗 台 及 花 槽 照

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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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民 如 要 應 用 及 清 潔 上 述 花 槽 ， 只 可 以 透 過 攀 爬 窗 台 途 徑 ， 如 下 圖 示

範 , :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部 份 的 花 槽 原 設 計 闊 度 有 5 7 5  m m 及 3 6 0 0 m m 的 長 度 ( G i r t h )  ( 如 下 圖 所

示 ) ， 從 1 , 1 0 0  m m 高 的 窗 前 室 內 ， 根 本 無 法 打 理 該 花 槽 ， 除 非 攀 過 窗

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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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 明 顯 上 述 的 花 槽 設 計 是 嚴 重 違 反 家 居 安 全 守 則 。 發 展 商 ， 原 建 築 師

作 為 認 何 人 士  ( A u t h o r i z e d  P e r s o n )  應 負 有 設 計 不 善 的 責 任 。 但 屋 宇 署  

( B u i l d i n g s  D e p a r t m e n t )  作 為 法 例 上 的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(  B u i l d i n g  

A u t h o r i t y ) ， 負 責 審 批 有 關 圖 則 及 批 出 入 伙 紙 ， 也 需 負 一 定 的 法 律 及 道

德 責 任 。 根 據 法 例  屋 宇 署 人 員 應 審 核 圖 則 是 否 符 合 法 例 的 規 定 ， 並

把 圖 則 轉 介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就 其 關 注 的 範 疇 進 行 審 議 。 這 個 中 央

處 理 制 度 旨 在 確 保 所 有 法 定 標 準 ， 以 及 安 全 和 其 他 規 定 均 能 符 合 。 在

這 裡 “ 安 全 ” 應 有 一 個 廣 泛 的 定 義 包 括 避 免 產 生 潛 在 的 家 居 安 全 問 題 。

就 這 點 屋 宇 署 應 責 無 旁 貸 。 在 “ 本 園 ”  個 案 中 屋 宇 署 在 審 核 圖 則 及

批 出 入 伙 紙 時 並 沒 有 充 分 考 慮 上 述 的 潛 在 家 居 安 全 問 題 。  

 

請 參 閱 以 下 屋 宇 署 網 頁 的 服 務 承 諾 :  



5  

 

 
 

在 此 不 合 理 的 原 設 計 方 案 下 ， 居 民 為 了 可 以 安 全 地 善 用 花 槽 ， 在 別 無

選 擇 下 ， 只 有 將 花 槽 前 的 固 定 窗 改 為 落 地 躺 門 ， 作 為 通 往 花 槽 作 日 常

清 潔 打 理 的 唯 一 通 道 ， 如 以 下 照 片 所 示 個 案 :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再 者 很 明 顯 ， 花 槽 上 的 圍 欄 是 需 要 用 作 防 止 花 卉 及 花 盤 因 強 風 而 被 吹

倒 ， 從 高 空 墮 下 並 危 害 行 人 安 全 。 同 時 ， 基 於 花 槽 設 計 問 題 ， 居 民 於

整 理 花 槽 上 之 花 卉 及 清 潔 時 ， 有 因 失 足 而 失 去 平 衡 墮 下 之 人 身 安 全 危

險 ， 所 以 居 民 於 花 槽 上 所 安 裝 之 1 1 0 0  m m 高 標 準 或 以 上 的 安 全 圍 欄 ，

是 絕 對 有 必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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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 上 述 建 築 物 設 施 的 加 建 及 改 動 ， 是 居 民 被 迫 為 了 面 對 原 發 展 商

的 設 計 錯 誤 及 屋 宇 署 的 審 批 不 足 ， 所 作 的 合 理 措 施 及 方 法 。  

 

 

4 . 0  就 今 次 某 類 所 謂 違 例 僭 建 物 之 定 義  

 

香 港 法 例 第 1 2 3 章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1 4 條 具 體 內 容 如 下 :  

 

 
 

該 條 例 第 2 條 定 義 了 “ 建 築 工 程 ”  如 下 :

 

 

建 築 物 條 例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例 並 沒 有 進 一 步 定 義 出  “ 改 動 ， 加 建 ”  的

具 體 含 義 。 在 過 往 香 港 無 數 U B W 案 例 都 為 此 產 生 爭 拗 。 屋 宇 署 的 官 方

網 頁 指 出 了 ， 加 建 及 改 動 工 程 的 例 子 ， 很 明 顯 其 目 的 是 提 供 一 個 有 效

的 公 眾 參 考 標 準 。  

 

該 網 頁 資 料 展 示 如 下 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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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 

 

上 述 加 建 及 改 動 工 程 例 子 中 ， 並 未 有 提 及 目 前 類 似 “ 本 園 ” 居 民 於 花

槽 上 所 安 裝 之 圍 欄 及 客 廳 連 接 花 槽 之 落 地 玻 璃 躺 門 之 例 子 。  

 

再 者 屋 宇 署 在 2 0 0 2 年 6 月 出 版 的 官 方 刊 物  “ 樓 宇 維 修 全 書 ”  5 8 頁

第 3 章 3 . 2 . 2  ( i v )  ( f )  對 於 豁 免 管 制 的 建 築 工 程 有 如 下 的 解 釋 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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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上 述 屋 宇 署 網 頁 的 工 程 項 目 例 子 及 所 引 申 的 規 模 標 準 而 言 ， 建 築 物

條 例 第 1 4 條 所 指 的  “ 加 建 及 改 動 ”  工 程 範 應 指 一 些 較 大 型 建 築 工

程 以 及 一 些 涉 及 樓 宇 結 構 部 份 之 加 建 及 改 動 。 再 加 上 述 屋 宇 署 官 方 刊

物 就 < < 建 築 物 條 例 > > 所 界 定 的 豁 免 管 制 建 築 工 程 例 子 ， 的 進 一 步 具 體

引 証 。  

 

再 者 ， 上 述 “ 樓 宇 維 修 全 書 ”  1 9 2 頁 的 “ 常 見 問 題 ” 章 節 中 也 提 到 以

下 自 問 自 答 的 問 題 :   

 

  

就 上 述 情 況 建 築 署 也 沒 有 提 到 需 要 根 據 建 築 物 條 例 第 1 4  條 的 規 定 事

先 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批 淮 建 築 圖 則 並 取 得 同 意 才 可 進 行 ， 而 表 示 只 是

應 該 自 聘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開 展 工 程。注 意 是  “ 應 聘 ”  不 是  “ 需 聘 ”  ，

更 何 況 是 入 則 審 批 ， 更 加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。  

 

建 築 物 條 例 第 4 1 條 ( 3 )  有 以 下  “ 豁 免 ”  的 規 定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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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不 屬 排 水 工 程 、 附 表 所 列 地 區 內 的 土 地 勘 測 、 或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如 不 涉 及 任 何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， 則 可 無 須 向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申 請 或 無 須 經 其 批 准 而 在 任 何 建 築 物 內 進 行 ：  ( 由 1 9 5 9

年 第 4 4 號 第 2 1 條 修 訂；由 1 9 8 2 年 第 4 1 號 第 1 1 條 修 訂；由 1 9 9 0

年 第 5 2 號 第 8 條 修 訂 )   

 

目 前 “ 本 園 ” 居 民 於 花 槽 上 所 安 裝 之 圍 欄 並 不 屬 於 原 樓 宇 結 構 組 件 ，

本 身 沒 有 明 顯 重 量 負 載 ( D e a d  L o a d ) ,  也 不 需 作 風 力 負 載 ( W i n d  L o a d ) ，

及 花 槽 的 面 積 細 小 加 上 部 份 會 被 花 盤 所 佔 據 ， 不 可 能 在 上 面 作 大 範 圍

的 跑 動 ， 因 此 也 不 應 有 明 顯 的 衝 擊 負 載 ( I m p a c t  L o a d )  。 在 花 槽 上 的 人

為 工 作 也 只 是 花 卉 的 打 理 ， 因 此 活 負 載  ( L i v e  L o a d )  應 作 維 護 式 考 慮  

( M a i n t e n a n c e  P u r p o s e ) 。 上 述 種 種 與 原 結 構 設 計 沒 有 太 大 的 出 入 ， 而 本

身 樓 宇 的 結 構 安 全 系 數 ( S a f e t y  F a c t o r )  應 有 足 夠 的 包 容 。  

 

部 份 上 述 “ 本 園 ” 花 槽 圍 欄 性 質 與 天 台 圍 牆 ( P a r a p e t  W a l l )  加 高 圍 欄

為 保 安 及 安 全 的 理 由 相 同 ， 如 下 圖 展 示 :  

 

在 今 次 的 大 形 清 拆 行 動 中 ， 天 台 圍 牆 上 的 鐵 圍 欄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， 很 明

顯 因 其 性 質 並 不 被 屋 宇 署 定 性 為  “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”  。 就 此 推 論 ，

花 槽 上 的 圍 欄 也 不 應 定 性 為 “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”  。  

 

因 此 就 上 述 論 証 的 理 據 ， 本 人 認 為 目 前 居 民 於 花 槽 上 所 安 裝 之 欄 杆 可

理 解 為 小 型 家 居 安 全 佈 置 部 份 ， 而 受 到  “ 豁 免 ”  ； 因 此 不 包 括 於 建

築 物 條 例 第 1 4 條 內 的 建 築 工 程  “ 加 建 及 改 動 ”  範 圍 ， 及 不 受 有 關

檢 控 條 例 之 監 管 。  

 

事 實 上 過 往 建 築 物 上 訴 審 裁 處 及 香 港 法 庭 的 案 例 ， 對  “ 建 築 物 結 構 ”  

的 定 義 非 常 廣 泛 ， 其 結 果 是 會 受 到 個 別 案 件 的 的 情 況 所 影 響 ， 不 能 一

蓋 而 論 ， 當 然 如 有 選 擇 應 盡 量 避 免 由 純 法 律 途 徑 解 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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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0  屋 宇 署 對 斟 情 權 ( D i s c r e t i o n ) 的 行 使  

 

目 前 香 港 屋 宇 署 處 理 所 謂 僭 建 物 的 方 法 基 本 上 有 2 大 類 :  認 為 較 輕 微

的 作 出 警 告 信 ( W a r n i n g  L e t t e r ) ;  認 為 較 嚴 重 並 有 即 時 危 險 的 會 發 出 清

拆 令 ( O r d e r ) . “ 本 園 ”  今 次 所 收 到 的 大 部 份 為 最 高 级 别 的 清 拆 令 ， 需

要 清 拆 及 還 原 至 原 設 計 狀 况 ， 其 後 如 有 需 要 再 經 認 可 人 士 入 則 申 請 。

“ 本 園 ” 就 某 類 過 案 ， 如 本 文 件 以 上 第 3 點 所 述 情 况 ， 當 還 原 至 原 設

計 時 ， 居 民 如 要 應 用 及 清 潔 花 槽 ， 只 可 以 透 過 攀 爬 窗 台 途 徑 ， 再 者 因

花 槽 面 積 較 大 ， 及  “ 本 園 ”  地 處 當 風 地 帶 ， 花 槽 內 的 物 件 容 易 被 風

吹 跌 落 街 。 很 目 顯 ， 這 將 產 生 潛 在 的 家 居 安 全 問 題 ， 及 另 屋 宇 署 有 違

其 批 准 圖 則 需 確 保 所 有 安 全 問 題 的 服 務 承 諾 及 法 律 責 任 。  

 

根 據 有 關 的 法 例 及 指 引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在 執 法 時 不 應  “ 白 紙 一 張 ”  而

是 需 要 考 慮 到 斟 情 處 理 ( D i s c r e t i o n ) ， 而 斟 情 處 理 是 需 要 建 基 於 對 個 別

事 件 的 優 劣 價 值 評 估 ( M e r i t ) 。  有 關 的 指 引 如 下 :  

 
 

就 “ 本 園 ” 某 類 個 案 ， 屋 宇 署 目 前 因 採 用 指 令 形 式 要 求 還 原 至 原 設 計

狀 况 ， 而 觸 發 出 潛 在 的 家 居 安 全 問 題 ， 這 可 能 並 不 是 在 正 確 優 劣 價 值

判 斷 下 的 適 當 斟 情 處 理 。  

 

6 . 0  結 論  

 

就 目 前 “ 本 園 ” 個 案 而 言 ， 部 份 居 民 對 單 位 花 槽 之 加 建 圍 欄 純 粹 出 於

針 對 原 發 展 商 的 設 計 不 當 及 屋 宇 署 的 審 批 不 足 ， 並 基 於 家 居 安 全 及 清

潔 衛 生 的 考 慮 ， 而 且 該 等 圍 欄 加 建 對 原 結 構 不 具 實 質 影 響 及 已 沿 用 多

年 ， 並 未 看 見 有 任 何 因 上 述 改 動 而 釀 成 之 問 題 。 相 反 ， 如 屋 宇 署 因 上

述 命 今 而 強 行 要 求 居 民 清 拆 該 等 設 施 並 恢 復 還 原 狀 況 ， 反 而 有 可 能 增

加 “ 本 園 ” 樓 宇 及 單 位 之 家 居 安 全 潛 在 危 險 ， 及 因 不 能 作 出 日 常 適 當

的 花 盤 清 潔 打 理 例 如 排 污 滅 蚊 等 ， 而 不 利 環 境 衛 生 ， 這 點 確 實 與 屋 宇

署 之 服 務 承 諾 及 執 法 精 神 有 所 違 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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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然，本 人 認 為 針 對 某 類 嚴 重 違 規 的 個 案，屋 宇 署 應 作 出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 

 

本 人 於 2 0 1 0 年 5 月 2 6 日 在 本 法 團 與 屋 宇 署 的 內 部 會 議 上 提 出 了 1 個

具 體 建 議 如 下 :  可 由 個 別 業 主 聘 請 注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證 明 自 己 花 槽 圍 欄

的 安 全 性 ， 而 屋 宇 署 將  “ 清 拆 令 ”  改 為  “ 警 告 信 ”  ， 並 將 該 信 件 註 冊

於 屋 契 中 ， 保 障 新 買 家 的 知 情 權 。  

 

總 結 而 言 ， 本 人 建 議 屋 宇 署 應 從 新 考 慮 上 述 論 據 ， 並 與 本 園 法 團 及 居

民 保 持 對 話 ， 以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精 神 ， 盡 量 避 免 擾 民 ， 及 產 生 新 的 建 築

廢 料 為 原 則 ， 妥 善 解 決 今 次 事 件 。  

 

 


